
解釋字號 釋字第59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3⽉30⽇

解釋爭點 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之時間效⼒及適⽤範圍各如何？

解釋文 　　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，並未於解釋文內另定應溯及⽣效

或經該解釋宣告違憲之判例應定期失效之明文，故除聲請⼈據以

聲請之案件外，其時間效⼒，應依⼀般效⼒範圍定之，即⾃公布

當⽇起，各級法院審理有關案件應依解釋意旨為之。⾄本院釋字

第五八⼆號解釋公布前，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刑事案件，該號解

釋之適⽤應以個案事實認定涉及以共同被告之陳述，作為其他共

同被告論罪之證據者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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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⼈最⾼法院依法⾏使其統⼀法令⾒解之職權時，適

⽤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，對於該憲法解釋之時間效⼒、範圍

發⽣疑義聲請補充解釋部分，符合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

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且有補充解釋之必要，應予受理，合先敘

明。

　　本院⼤法官依⼈⺠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，原則上應

⾃解釋公布當⽇起，向將來發⽣效⼒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

不符之法令，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，原則上⾃解釋⽣效⽇

起失其效⼒，惟為賦予聲請⼈救濟之途徑，本院⼤法官依⼈⺠聲

請所為之解釋，對聲請⼈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⼒，其受不利

確定終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，此觀本

院釋字第⼀七七號、第⼀八五號解釋⾃明。

　　刑事確定判決所依據之刑事實體法規經⼤法官解釋認違反基

本⼈權⽽牴觸憲法者，應斟酌是否賦予該解釋溯及效⼒。惟本院

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最⾼法院三⼗⼀年上

字第⼆四⼆三號、四⼗六年台上字第四⼀九號判例等為刑事訴訟

程序法規，且已⾏之多年，相關刑事案件難以計數，如依據各該

違憲判例所為之確定判決，均得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提起非常上

訴，將造成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之重⼤損害，故該解釋除對聲請

⼈據以聲請解釋之案件，具有溯及效⼒外，並未明定賦予⼀般溯

及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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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⼜本院⼤法官依⼈⺠聲請所為之憲法解釋，有拘束全國各機

關及⼈⺠之效⼒，各機關⾃解釋公布當⽇起，處理有關事項，應

依解釋意旨為之，固屬本院⼤法官解釋之⼀般效⼒，本院釋字第

⼀八五號、第⼀八八號解釋⾜資參照。本件衡酌法安定性之維持

與被告基本權利之保障，於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公布前，已

繫屬於各級法院之刑事案件，該號解釋之適⽤應以個案事實認定

涉及以共同被告之陳述，作為其他共同被告論罪之證據者為限。

⾄中華⺠國九⼗⼆年⼆⽉六⽇增訂公布、同年九⽉⼀⽇施⾏之刑

事訴訟法第⼆百八⼗七條之⼀：「法院認為適當時，得依職權或

當事⼈或辯護⼈之聲請，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或辯論程

序分離或合併。前項情形，因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，⽽有保護被

告權利之必要者，應分離調查證據或辯論。」第⼆百八⼗七條之

⼆：「法院就被告本⼈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，該共同被告準⽤

有關⼈證之規定」等規定，與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意旨相

同。是上開法律施⾏後，已依各該法條踐⾏審判程序之案件，⾃

無適⽤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之必要，併予指明。

　　另違背司法院⼤法官解釋之判例，於該解釋公布後，當然失

其效⼒（本院釋字第⼀八五號、第⼆０⼀號解釋參照）。本院釋

字第五八⼆號解釋以最⾼法院三⼗⼀年上字第⼆四⼆三號及四⼗

六年台上字第四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⼰之陳述得採為

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⼀節，核與憲法第⼗六條、第

八條第⼀項規定不符，該⼆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，與解釋意

旨不符部分，應不再援⽤。其中所謂「其他相同意旨判例」應不

再援⽤部分，即係依本院釋字第⼀八五號、第⼆０⼀號解釋意旨

所為之闡釋；⼜查⼆⼗四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三

條第⼀項第三款、第⼆百七⼗三條第⼀項，均於五⼗六年⼀⽉⼆

⼗八⽇修正，依序改列同法第⼀百八⼗六條第三款、第⼀百六⼗

六條第⼀項，內容並無不同。嗣上開規定於九⼗⼆年⼆⽉六⽇修

正公布，前者業經刪除，後者內容亦經修改，本件聲請⼈陳稱上

開「其他相同意旨判例」究何所指，及⼆⼗四年修正公布之刑事

訴訟法第⼀百七⼗三條第⼀項第三款、第⼆百七⼗三條第⼀項應

屬違憲，聲請補充解釋部分，均無補充解釋之必要。復查⼆⼗四

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六條、現⾏刑事訴訟法第⼀

百五⼗六條第⼆項、第⼀百五⼗九條第⼆項前段、第⼀百五⼗九

條之⼀、第⼀百五⼗九條之⼆、第⼀百五⼗九條之四、第⼀百五

⼗九條之五、第⼆百零六條、第⼆百七⼗三條之⼆、第⼆百八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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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條之⼆、現⾏刑事訴訟法施⾏法第七條之三但書相關部分、性

侵害犯罪防治法第⼗五條第⼆項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

⼗條第⼆項、家庭暴⼒防治法第⼆⼗八條第⼆項、組織犯罪防制

條例第⼗⼆條暨檢肅流氓條例中有關秘密證⼈筆錄等傳聞證據之

例外規定，均非本院釋字第五八⼆號解釋之對象，⾃不⽣就此等

規定聲請補充解釋之問題。是本件聲請⼈此部分補充解釋之聲

請，應不受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徐璧湖　彭鳳⾄ 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92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，謝⼤法官在全提出之部
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及曾⼤法官有⽥提出之部分
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592曾⼤法官有⽥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592謝⼤法官在全提出之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最⾼法院函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17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01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(82.02.03)

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1（92年2⽉6⽇增訂公布、同
年9⽉1⽇施⾏）(92.02.06)

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2（92年2⽉6⽇增訂公布、同
年9⽉1⽇施⾏）(92.02.06)

最⾼法院31年上字第2423號判例

最⾼法院46年台上字第419號判例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⼆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09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10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08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7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8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8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8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2003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2003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B%2c31%2c%e4%b8%8a%2c2423%2c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B%2c46%2c%e5%8f%b0%e4%b8%8a%2c419%2c001


最⾼法院聲請解釋案

    司法院⼤法官於中華⺠國九⼗三年七⽉⼆⼗三⽇作成釋字第五

八⼆號解釋，認最⾼法院三⼗⼀年上字第⼆四⼆三號、四⼗六年

台上字第四⼀九號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，牴觸當時有效施⾏

之⼆⼗四年⼀⽉⼀⽇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三條規

定，並與憲法第⼗六條訴訟權之保障及第八條第⼀項規定之正當

法律程序之意旨不符，應不再援⽤。最⾼法院對於該憲法解釋之

效⼒等發⽣疑義，乃聲請本件補充解釋。




